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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公共工程開工前講習」 

一、 訓練對象：剛決標公共工程之現場工程人員為

主，包含專案管理廠商、施工廠商、監造單位及

主辦機關承辦人。 

二、 課程內容： 

 「政府採購法部分(含採購人員倫理)」簡報(1

小時)  

 以下二課程任選一 

 「道路生態工程設計施工實務探討」教材

及簡報(1小時)  

 「河溪生態工程設計施工實務探討」教材

及簡報(1小時)  

 「施工履約管理、勞安衛生、交維及廢棄土

處理應注意事項」簡報(1小時)  

 「施工品質要求」簡報(含宣導片)(2小時) 

 機關自訂課程(由各機關依特殊工程項目、契

約規範要求自訂)(1小時) 


